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016號

原      告  余美瑩  

訴訟代理人  施懿哲律師

被      告  滙聚智能販賣機股份有限公司

            顧問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廖振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吳俊逸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加盟金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8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5萬元，及自民國113年2月6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以新臺幣21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

行。倘被告以新臺幣65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12年4月參觀被告公司在高雄加盟展所設置之冰

棒販賣機攤位，嗣於同年5月7日與被告公司業務經理洽談，

因原告為高雄在地人，知悉「典藏駁二餐廳Artco」及「高

捷橘線西子灣站二號出口」均為人潮較多且消費力偏高之處

，故原告向被告加盟二台冰棒機並要求被告公司應談妥上開

二冰棒設置點，否則原告得解除契約。兩造遂於同日簽訂智

能販賣機委任加盟合約 （下稱系爭合約），並於系爭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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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條款載明：乙方(即被告）指定冰棒戶外機（下稱戶外

機）擺放「典藏駁二餐廳Artco」外 （大義街轉角處，下稱

A點）。冰棒室內機（下稱室內機）擺放「高捷橘線西子灣

站二號出口」（下稱B點）。若指定地點未談定，則甲方同

意乙方退訂解約戶外機。嗣原告於112年8月28日催告被告依

約處理冰棒販賣機設置事宜，被告竟向原告表示因A點屬道

路用地，無法設置，令原告深感錯愕。因被告已向原告收取

新臺幣（下同）140萬元加盟金（室內機75萬元、戶外機65

萬元），被告為專業經商公司，本當具相當知識及經驗，應

查明A點是否可設置販賣機再行招商，而非先以話術簽約取

得加盟金後，再向加盟主表示地點無法放置約定之冰棒販賣

機。原告於112年9月6日、11、10月1日、4日多次LINE催告

被告，並稱如A點無法談成，先退一台，並詢問捷運位置

（即B點）何時可開始。因被告自認無法在指定地點（即A、

B二點）設置，遂同意解約。即系爭合約乃於112年10月23日

以由被告將加盟金全數退還原告為條件合意解除。因被告表

示僅能先退款75萬元，原告勉予同意，並要求被告儘速退還

餘款65萬元。故被告已於112年10月27日將室內機加盟金75

萬元退還原告。雙方於112年11月11日在被告公司協商65萬

元戶外機加盟金退還事宜，因原告無法同意被告以5年分期

方式退還，故協商破局。

　㈡先位主張：系爭合約已於112年10月23日經兩造合意解除，

依民法第259條第1項第1款規定，被告應將加盟金140萬元返

還原告，被告迄尚餘65萬元戶外機加盟金未返還，爰本於民

法第25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65萬元。

　㈢備位主張：倘認系爭合約並未於112年10月23日經兩造合意

將戶外機及室內機之加盟均解除，因被告於113年9月24日言

詞辯論期日當庭自認A、B二點均無法放置販賣機，且原告早

於112年8月28日、9月6日及11日、10月1日及4日多次催告被

告履行A、B點設置，被告遲未履行，而該A、B二點設置處

所，又屬系爭合約特約之重要事項，則原告於113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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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庭依系爭合約第10條第1項、第2項第3款、增補協議條款

四約定當庭對被告所為解除系爭合約關於戶外機加盟合約之

意思表示，亦使系爭合約關於戶外機之加盟合約發生解除效

力，依民法第259條規定及系爭合約增補協議條款四約定，

被告應將65萬元戶外機加盟金返還原告。

　㈣併為聲明：除供擔保金額外，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抗辯：

　㈠兩造並未於112年10月23日合意解除系爭合約全部（包含戶

外機及室內機），被告於112年10月27日退款是依系爭合約

增補約定，針對戶外機所為解約退款，僅溢退10萬元。即本

件因原告指定二個點位，均無法置放販賣機結果，應回歸依

系爭合約第4條第1、2項約定，由被告調整點位或由原告自

行指定點位。然因原告遲不指定點位，致二台販賣機均無法

置放，被告始同意依約退戶外機加盟款。由被告於112年8月

28日更換A點位置給原告，112年8月29日遭原告拒絕，原告

於112年9月6日變更點位指示（在大港橋「典藏駁二餐廳Art

co」外 ），並表明如果沒法談成，就退一台等情，可認所

謂退一台是指戶外機。即原告戶外機加盟金既已經被告退

還，原告自無由再依系爭合約增補條款約定再請求解約戶外

機要求退訂。關於112年11月11日之協商，被告並未發出正

式文件表達是針對退款「戶外機」，雙方討論是合約仍有效

的一台機器（即室內機），如後續需解約雙方之約定等。另

被告公司高雄辦事處僅為後勤運補，並無實際營運人員及管

理階層在場，故被告公司未出席高雄三民區調解，並非無

故。本件被告仍有誠意與原告協商和解事宜，原告不配合被

告提供選位作業，片面解約，有失公平。

　㈡併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原告於112年4月參觀被告公司在高雄加盟展所設置之冰棒販

賣機攤位，嗣於同年5月7日與被告公司業務經理洽談，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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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系爭合約。系爭合約內容略以（甲方為被告；乙方為原

告）：

　　第一條：乙方加盟販賣機明細（含稅）如下：室內機75萬　

　　　　 元。戶外機65萬元。合計140萬元。 

　　第四條：

　　　一、乙方於本合約簽署後，乙方可自行或由甲方協助尋找

機台預期落機放置地點。

　　　二、甲方於本合約簽署後，應儘速著手進行機台之採購以

及落機安裝事宜，便給因際採購情況及預期置放地點

之客觀條件導致未能進行落機安裝者，乙方同意配合

甲方調整放置地點與落機時間。

　　第十條：合約終止及違約責任

　　　一、雙方同意，本合約除另有約定外，任一方違反本協議

約定，經他方以書面訂定合理期限催告其按本協議履

行、補正者，如於前述合理期限屆滿仍未補正或依實

際清況可合理預期其無法補正者，守約方有權向違約

方終止本協議，且違約方應對守約方負一切損害賠償

責任。

　　　二、任一方有下列各款情形者，他方得不經催告逕行終止

本契約及附件之全部或一部，並按前項約定損負賠償

責任：

　　　　⑶任一方違反本合約情節重大者。

　　增補協議條款　　　　　　

　　條款四：乙方指定戶外機擺放「典藏駁二餐廳Artco」外　

　　　　 （大義街轉角處，即A點）。室內機擺放「高捷

橘　　　　　線西子灣站二號出口」（半戶外，即B點）。

　　　　　　若指定地點未談定，則甲方同意乙方退訂解約戶　

　　　　外機。

　　　甲方收到乙方訂金40萬元，剩餘款項99萬9000元。　　 

　　並有系爭合約（詳本卷第29至43頁）附卷可佐。

　㈡原告提出原證1、2書證形式為真正。被告提出被證1至15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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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形式為真正。　　

　㈢關於原告於系爭合約增補約款指定A點（戶外機）及B點（室

內機）均無法置放冰棒販賣機。

　㈣原告於112年9月6日告知被告「駁二還有其他位置嗎？…我

指定的位置在大港橋『典藏駁二餐廳Artco』外，如果沒有

辦法談成，就先退一台」，被告回稱「好」（詳本院卷第11

3頁）。原告於112年10月1日詢問被告：…捷運的位置什麼

時候可以開始？被告回復稱：我這幾日安排一下就通知你。

原告於112年10月3日再詢問：什麼時候下來呢？被告於112

年10月4日回復10/7會到高雄…，原告則向被告表示：冰棒

機選擇地點太少，且之前指定位置一直沒消息，其已等待近

半年，通知被告希望可以解約…。經雙方以電話聯繫後，原

告於同年10月23日傳送其台銀帳戶存摺影本予被告，告知

「退款請退到這個帳號，解約退另一台冰棒機的事情再麻煩

公司與我聯絡，謝謝。」。被告則於112年10月27日退款75

萬元至原告指定帳戶（詳本院卷第161至163頁）。

　㈤兩造於112年11月11日就所餘65萬元加盟金進行協商，會中

被告提出3個方案，內容略以：

　　方案一：由被告提供福安宮點位，若確定進駐該點位，將　

　　　　進駐的是「玻璃廚窗機型」…。　　　　

　　方案二：加盟金以全額年利率3%60期支付，5年共15%，原　

　　　　告於支付期間擁有將已支付金額（包含利息）退　

　　　　回被告並重新加盟選擇權。若原告恢復加盟時未　

　　　 有65萬機型可加盟時，將會為原告升級75萬型…。

方案三：…

　　（以上詳本院卷第51頁，下稱附件3-1）　　

　㈥原告於112年11月14日收受被告提供3個方案內容（即附件3-

1）後，於同日表明：60期太長，希望可先退35萬元，餘款3

0萬元再15期攤還（以上詳本院卷第130至131頁），未獲被

告同意。被告於112年11月21日再提出：全額48期，支付期

間有恢復加盟選擇權；及全額24期，支付期間無恢復加盟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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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權等2方案供原告評估，但未獲原告接受。原告向高雄三

民區公所申請調解，被告以地點非其營業所為由拒絕到場

（以上詳本院卷第131至137頁）。原告於112年12月14日回

覆稱「當初簽約時的時候你說已經有在洽談我要的地點才會

簽合約的，備註只寫『退一台』現在你們公司這樣刁難我，

要分兩年還我錢，當初的心軟想讓你有業績，結果自己現在

被刁難，連調解都不肯，真是太過份」（詳本院卷第143

頁）。　　

四、按原告對於自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被告對其主

張，如抗辯其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被告對其反對之

主張，亦應負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又各當

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故一方

已有適當之證明者，相對人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

證（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83號裁判意旨參照）。次按

當事人於訴訟上所主張之不利己事實，經他造為一致之陳述

者，固應生自認之效力，而可免除他造就該事實之舉證責

任，且於主張該事實之一造未合法撤銷其自認前，法院及當

事人應併受拘束，以該自認之事實作為裁判之基礎，勿庸更

為何項之調查，但如他造予以否認，未為一致之陳述，則主

張該事實之一造自得不待撤銷，逕為變更事實之主張（最高

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170號裁判意旨參照）。

　㈠原告主張：兩造於112年5月7日簽署系爭合約後，已依約給

付140萬元加盟金予被告，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系爭合約

書為佐。被告對於112年5月15日被告公司有入帳99萬9000元

一節，自認屬實，惟辯以：簽約當時收取40萬元訂金，並未

入帳，被告無法確定是否有收到40萬元訂金等語。經核系爭

合約末尾既載「甲方『收到』乙方訂金40萬元」等語，自足

認原告已就其有交付40萬元訂金予被告之事實證明屬實，被

告既未提出反證證明原告實際並未交付40萬元訂金，則原告

主張：其已如數交付加盟金等語，自可採信。

　㈡原告主張：兩造就系爭加盟合約所載室內機已於112年10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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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達成解約合意，故被告於同年月27日將75萬元匯入原告

指定帳戶等情，為被告所否認，抗辯：兩造於112年10月23

日前係因A點無法擺放戶外機，故被告依增補條款同意退訂

戶外機，才於同年月27日匯款75萬元至原告指定帳戶，僅因

錯誤溢匯10萬元等語。查：

　　⑴經細譯兩造間LINE對話內容可悉，原告於112年9月6日乃

通被告「駁二還有其他位置嗎？…我指定的位置在大港橋

『典藏駁二餐廳Artco』外，如果沒有辦法談成，就

『先』退1台」（並非「依約」退1台，故不能推認所謂先

退1台係指戶外機。），被告回稱「好」。參酌原告續於1

12年10月1日提及：…捷運的位置（即室內機原告指定擺

放位置）什麼時候可以開始？同年112年10月3日再詢問：

什麼時候下來呢？再於112年10月4日以冰棒機選擇地點太

少，且之前指定位置一直沒消息（並未指明僅A點沒消

息，參酌112年10月1日提及B點擺放一事，及被告自承A、

B二點均無法擺放等情，反足推認原告此部分陳述包含A、

B二點。），其已等待近半年，通知被告希望可以解約

（承前，指定位沒消息者，既包含A、B二點，此處所稱解

約當指室內機及戶外機）。再經雙方以電話聯繫後，原告

於同年10月23日傳送其台銀帳戶存摺影本予被告，告知

「退款請退到這個帳號，『解約退另一台冰棒機的事情』

再麻煩公司與我聯絡，謝謝。」。參酌被告於112年10月2

7日係退款75萬元（即系爭合約第1條所載室內機加盟款金

額）至原告指定帳戶等情，足認原告主張：112年10月23

日經兩造合意解約先退一台加盟金者，係指室內機加盟

金，並非戶外機（加盟金額為65萬元）等語，為可採信。

被告單執系爭合約增補條款約定若指定地點未能談定，被

告同意原告退訂解約戶外機為由，尚不足為被告於112年1

0月27日係溢退10萬元加盟金之佐。 

　　⑵此由兩造於112年11月11日就所餘65萬元加盟金進行協

商，會中被告提出3個方案，其中方案一之福安宮點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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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位於戶外。方案二所提及金額為65萬元，並75萬元。及

附3-1並未就被告112年10月27日係溢付10萬元一事提及隻

字等情，益見被告抗辯：112年10月27日其所返還者，為

戶外機之加盟金，僅溢付10萬元一節，並無可採。

　　⑶至原告於112年12月14日回覆稱「當初簽約時的時候你說

已經有在洽談我要的地點才會簽合約的，備註只寫『退一

台』現在你們公司這樣刁難我，要分兩年還我錢，當初的

心軟想讓你有業績，結果自己現在被刁難，連調解都不

肯，真是太過份」。由其回覆時間為112年12月14日，斯

時室內機之退訂作業已於112年10月27日完成。對照112年

11月11日起兩造間對話內容可知，112年11月11日以後，

兩造應是針對戶外機退訂（65萬元）一事為協商，因被告

不同意至高雄三民區調解，故原告以系爭合約備註關於戶

外機僅約定地點未能談定可退訂解約（即退一台意指「依

約即可退戶外機」），並未附有其他條件，原告現竟遭被

告刁難要分期清償為由，提出抱怨。該回復所稱「退一

台」應與112年10月23日合意已先退之一台無涉，故難執

為112年10月23日經兩造合意解約退訂者乃為系爭合約約

定戶外機之佐。　　　 　　 　　　　　　　　　　　

　　⑷此外，被告未再提出其餘證據證明，其於112年10月27日

係基於戶外機退訂解約給付原告75萬元（其中10萬元溢

付）予原告之利己抗辯，出其餘證據以供本院審酌，經本

院調查結果，認原告主張：系爭合約室內機之加盟，已於

112年10月23日經兩造合意解除退訂，並經被告於112年10

月27日完成退訂作業情償完畢一節，應可採信。

　㈢原告主張：兩造於112年10月23日已併就戶外機之加盟合意

解除，被告同意退還65萬元加盟金一節，為被告所否認，觀

諸前述原告提出兩造間LINE對話紀錄及附件3-1，既不能認

兩造已就解除後款項之返還或契約變更（即就戶外機之加盟

部分解除原約，成立新約）已達成合意，自難認有發生合意

解除效力。基上，原告先位主張，並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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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原告主張：B點位置被告無法談定，不能擺放戶外機一節，

既經被告自認屬實（詳本院卷第96頁），則原告於113年9月

24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依系爭合約增補條款約定對被告為解

約退訂戶外機意思表示，自生合法解除戶外機加盟合約之效

力。基此，原告依系爭合約增補協議條款四約定提起本訴，

請求被告應將65萬元加盟金返還原告，自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本於系爭合約增補協議條款四約定、民法第

259條第1項第1、2款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應返還原告65

萬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3年2月6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

均無不合，爰各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結論：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390條第2

項、第392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黃信滿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吳佳玲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九頁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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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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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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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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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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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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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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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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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thum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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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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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016號
原      告  余美瑩  
訴訟代理人  施懿哲律師
被      告  滙聚智能販賣機股份有限公司
            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振宇  




訴訟代理人  吳俊逸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加盟金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5萬元，及自民國113年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以新臺幣21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倘被告以新臺幣65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12年4月參觀被告公司在高雄加盟展所設置之冰棒販賣機攤位，嗣於同年5月7日與被告公司業務經理洽談，因原告為高雄在地人，知悉「典藏駁二餐廳Artco」及「高捷橘線西子灣站二號出口」均為人潮較多且消費力偏高之處 ，故原告向被告加盟二台冰棒機並要求被告公司應談妥上開二冰棒設置點，否則原告得解除契約。兩造遂於同日簽訂智能販賣機委任加盟合約 （下稱系爭合約），並於系爭合約補充條款載明：乙方(即被告）指定冰棒戶外機（下稱戶外機）擺放「典藏駁二餐廳Artco」外 （大義街轉角處，下稱A點）。冰棒室內機（下稱室內機）擺放「高捷橘線西子灣站二號出口」（下稱B點）。若指定地點未談定，則甲方同意乙方退訂解約戶外機。嗣原告於112年8月28日催告被告依約處理冰棒販賣機設置事宜，被告竟向原告表示因A點屬道路用地，無法設置，令原告深感錯愕。因被告已向原告收取新臺幣（下同）140萬元加盟金（室內機75萬元、戶外機65萬元），被告為專業經商公司，本當具相當知識及經驗，應查明A點是否可設置販賣機再行招商，而非先以話術簽約取得加盟金後，再向加盟主表示地點無法放置約定之冰棒販賣機。原告於112年9月6日、11、10月1日、4日多次LINE催告被告，並稱如A點無法談成，先退一台，並詢問捷運位置（即B點）何時可開始。因被告自認無法在指定地點（即A、B二點）設置，遂同意解約。即系爭合約乃於112年10月23日以由被告將加盟金全數退還原告為條件合意解除。因被告表示僅能先退款75萬元，原告勉予同意，並要求被告儘速退還餘款65萬元。故被告已於112年10月27日將室內機加盟金75萬元退還原告。雙方於112年11月11日在被告公司協商65萬元戶外機加盟金退還事宜，因原告無法同意被告以5年分期方式退還，故協商破局。
　㈡先位主張：系爭合約已於112年10月23日經兩造合意解除，依民法第259條第1項第1款規定，被告應將加盟金140萬元返還原告，被告迄尚餘65萬元戶外機加盟金未返還，爰本於民法第25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65萬元。
　㈢備位主張：倘認系爭合約並未於112年10月23日經兩造合意將戶外機及室內機之加盟均解除，因被告於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自認A、B二點均無法放置販賣機，且原告早於112年8月28日、9月6日及11日、10月1日及4日多次催告被告履行A、B點設置，被告遲未履行，而該A、B二點設置處所，又屬系爭合約特約之重要事項，則原告於113年9月24日當庭依系爭合約第10條第1項、第2項第3款、增補協議條款四約定當庭對被告所為解除系爭合約關於戶外機加盟合約之意思表示，亦使系爭合約關於戶外機之加盟合約發生解除效力，依民法第259條規定及系爭合約增補協議條款四約定，被告應將65萬元戶外機加盟金返還原告。
　㈣併為聲明：除供擔保金額外，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抗辯：
　㈠兩造並未於112年10月23日合意解除系爭合約全部（包含戶外機及室內機），被告於112年10月27日退款是依系爭合約增補約定，針對戶外機所為解約退款，僅溢退10萬元。即本件因原告指定二個點位，均無法置放販賣機結果，應回歸依系爭合約第4條第1、2項約定，由被告調整點位或由原告自行指定點位。然因原告遲不指定點位，致二台販賣機均無法置放，被告始同意依約退戶外機加盟款。由被告於112年8月28日更換A點位置給原告，112年8月29日遭原告拒絕，原告於112年9月6日變更點位指示（在大港橋「典藏駁二餐廳Artco」外 ），並表明如果沒法談成，就退一台等情，可認所謂退一台是指戶外機。即原告戶外機加盟金既已經被告退還，原告自無由再依系爭合約增補條款約定再請求解約戶外機要求退訂。關於112年11月11日之協商，被告並未發出正式文件表達是針對退款「戶外機」，雙方討論是合約仍有效的一台機器（即室內機），如後續需解約雙方之約定等。另被告公司高雄辦事處僅為後勤運補，並無實際營運人員及管理階層在場，故被告公司未出席高雄三民區調解，並非無故。本件被告仍有誠意與原告協商和解事宜，原告不配合被告提供選位作業，片面解約，有失公平。
　㈡併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原告於112年4月參觀被告公司在高雄加盟展所設置之冰棒販賣機攤位，嗣於同年5月7日與被告公司業務經理洽談，同日簽署系爭合約。系爭合約內容略以（甲方為被告；乙方為原告）：
　　第一條：乙方加盟販賣機明細（含稅）如下：室內機75萬　　　　　 元。戶外機65萬元。合計140萬元。 
　　第四條：
　　　一、乙方於本合約簽署後，乙方可自行或由甲方協助尋找機台預期落機放置地點。
　　　二、甲方於本合約簽署後，應儘速著手進行機台之採購以及落機安裝事宜，便給因際採購情況及預期置放地點之客觀條件導致未能進行落機安裝者，乙方同意配合甲方調整放置地點與落機時間。
　　第十條：合約終止及違約責任
　　　一、雙方同意，本合約除另有約定外，任一方違反本協議約定，經他方以書面訂定合理期限催告其按本協議履行、補正者，如於前述合理期限屆滿仍未補正或依實際清況可合理預期其無法補正者，守約方有權向違約方終止本協議，且違約方應對守約方負一切損害賠償責任。
　　　二、任一方有下列各款情形者，他方得不經催告逕行終止本契約及附件之全部或一部，並按前項約定損負賠償責任：
　　　　⑶任一方違反本合約情節重大者。
　　增補協議條款　　　　　　
　　條款四：乙方指定戶外機擺放「典藏駁二餐廳Artco」外　　　　　 （大義街轉角處，即A點）。室內機擺放「高捷橘　　　　　線西子灣站二號出口」（半戶外，即B點）。
　　　　　　若指定地點未談定，則甲方同意乙方退訂解約戶　　　　　外機。
　　　甲方收到乙方訂金40萬元，剩餘款項99萬9000元。　　 
　　並有系爭合約（詳本卷第29至43頁）附卷可佐。
　㈡原告提出原證1、2書證形式為真正。被告提出被證1至15書證形式為真正。　　
　㈢關於原告於系爭合約增補約款指定A點（戶外機）及B點（室內機）均無法置放冰棒販賣機。
　㈣原告於112年9月6日告知被告「駁二還有其他位置嗎？…我指定的位置在大港橋『典藏駁二餐廳Artco』外，如果沒有辦法談成，就先退一台」，被告回稱「好」（詳本院卷第113頁）。原告於112年10月1日詢問被告：…捷運的位置什麼時候可以開始？被告回復稱：我這幾日安排一下就通知你。原告於112年10月3日再詢問：什麼時候下來呢？被告於112年10月4日回復10/7會到高雄…，原告則向被告表示：冰棒機選擇地點太少，且之前指定位置一直沒消息，其已等待近半年，通知被告希望可以解約…。經雙方以電話聯繫後，原告於同年10月23日傳送其台銀帳戶存摺影本予被告，告知「退款請退到這個帳號，解約退另一台冰棒機的事情再麻煩公司與我聯絡，謝謝。」。被告則於112年10月27日退款75萬元至原告指定帳戶（詳本院卷第161至163頁）。
　㈤兩造於112年11月11日就所餘65萬元加盟金進行協商，會中被告提出3個方案，內容略以：
　　方案一：由被告提供福安宮點位，若確定進駐該點位，將　　　　　進駐的是「玻璃廚窗機型」…。　　　　
　　方案二：加盟金以全額年利率3%60期支付，5年共15%，原　　　　　告於支付期間擁有將已支付金額（包含利息）退　　　　　回被告並重新加盟選擇權。若原告恢復加盟時未　　　　 有65萬機型可加盟時，將會為原告升級75萬型…。方案三：…
　　（以上詳本院卷第51頁，下稱附件3-1）　　
　㈥原告於112年11月14日收受被告提供3個方案內容（即附件3-1）後，於同日表明：60期太長，希望可先退35萬元，餘款30萬元再15期攤還（以上詳本院卷第130至131頁），未獲被告同意。被告於112年11月21日再提出：全額48期，支付期間有恢復加盟選擇權；及全額24期，支付期間無恢復加盟選擇權等2方案供原告評估，但未獲原告接受。原告向高雄三民區公所申請調解，被告以地點非其營業所為由拒絕到場（以上詳本院卷第131至137頁）。原告於112年12月14日回覆稱「當初簽約時的時候你說已經有在洽談我要的地點才會簽合約的，備註只寫『退一台』現在你們公司這樣刁難我，要分兩年還我錢，當初的心軟想讓你有業績，結果自己現在被刁難，連調解都不肯，真是太過份」（詳本院卷第143頁）。　　
四、按原告對於自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被告對其主張，如抗辯其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被告對其反對之主張，亦應負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又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故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者，相對人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83號裁判意旨參照）。次按當事人於訴訟上所主張之不利己事實，經他造為一致之陳述者，固應生自認之效力，而可免除他造就該事實之舉證責任，且於主張該事實之一造未合法撤銷其自認前，法院及當事人應併受拘束，以該自認之事實作為裁判之基礎，勿庸更為何項之調查，但如他造予以否認，未為一致之陳述，則主張該事實之一造自得不待撤銷，逕為變更事實之主張（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170號裁判意旨參照）。
　㈠原告主張：兩造於112年5月7日簽署系爭合約後，已依約給付140萬元加盟金予被告，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系爭合約書為佐。被告對於112年5月15日被告公司有入帳99萬9000元一節，自認屬實，惟辯以：簽約當時收取40萬元訂金，並未入帳，被告無法確定是否有收到40萬元訂金等語。經核系爭合約末尾既載「甲方『收到』乙方訂金40萬元」等語，自足認原告已就其有交付40萬元訂金予被告之事實證明屬實，被告既未提出反證證明原告實際並未交付40萬元訂金，則原告主張：其已如數交付加盟金等語，自可採信。
　㈡原告主張：兩造就系爭加盟合約所載室內機已於112年10月23日達成解約合意，故被告於同年月27日將75萬元匯入原告指定帳戶等情，為被告所否認，抗辯：兩造於112年10月23日前係因A點無法擺放戶外機，故被告依增補條款同意退訂戶外機，才於同年月27日匯款75萬元至原告指定帳戶，僅因錯誤溢匯10萬元等語。查：
　　⑴經細譯兩造間LINE對話內容可悉，原告於112年9月6日乃通被告「駁二還有其他位置嗎？…我指定的位置在大港橋『典藏駁二餐廳Artco』外，如果沒有辦法談成，就『先』退1台」（並非「依約」退1台，故不能推認所謂先退1台係指戶外機。），被告回稱「好」。參酌原告續於112年10月1日提及：…捷運的位置（即室內機原告指定擺放位置）什麼時候可以開始？同年112年10月3日再詢問：什麼時候下來呢？再於112年10月4日以冰棒機選擇地點太少，且之前指定位置一直沒消息（並未指明僅A點沒消息，參酌112年10月1日提及B點擺放一事，及被告自承A、B二點均無法擺放等情，反足推認原告此部分陳述包含A、B二點。），其已等待近半年，通知被告希望可以解約（承前，指定位沒消息者，既包含A、B二點，此處所稱解約當指室內機及戶外機）。再經雙方以電話聯繫後，原告於同年10月23日傳送其台銀帳戶存摺影本予被告，告知「退款請退到這個帳號，『解約退另一台冰棒機的事情』再麻煩公司與我聯絡，謝謝。」。參酌被告於112年10月27日係退款75萬元（即系爭合約第1條所載室內機加盟款金額）至原告指定帳戶等情，足認原告主張：112年10月23日經兩造合意解約先退一台加盟金者，係指室內機加盟金，並非戶外機（加盟金額為65萬元）等語，為可採信。被告單執系爭合約增補條款約定若指定地點未能談定，被告同意原告退訂解約戶外機為由，尚不足為被告於112年10月27日係溢退10萬元加盟金之佐。 
　　⑵此由兩造於112年11月11日就所餘65萬元加盟金進行協商，會中被告提出3個方案，其中方案一之福安宮點位，乃位於戶外。方案二所提及金額為65萬元，並75萬元。及附3-1並未就被告112年10月27日係溢付10萬元一事提及隻字等情，益見被告抗辯：112年10月27日其所返還者，為戶外機之加盟金，僅溢付10萬元一節，並無可採。
　　⑶至原告於112年12月14日回覆稱「當初簽約時的時候你說已經有在洽談我要的地點才會簽合約的，備註只寫『退一台』現在你們公司這樣刁難我，要分兩年還我錢，當初的心軟想讓你有業績，結果自己現在被刁難，連調解都不肯，真是太過份」。由其回覆時間為112年12月14日，斯時室內機之退訂作業已於112年10月27日完成。對照112年11月11日起兩造間對話內容可知，112年11月11日以後，兩造應是針對戶外機退訂（65萬元）一事為協商，因被告不同意至高雄三民區調解，故原告以系爭合約備註關於戶外機僅約定地點未能談定可退訂解約（即退一台意指「依約即可退戶外機」），並未附有其他條件，原告現竟遭被告刁難要分期清償為由，提出抱怨。該回復所稱「退一台」應與112年10月23日合意已先退之一台無涉，故難執為112年10月23日經兩造合意解約退訂者乃為系爭合約約定戶外機之佐。　　　 　　 　　　　　　　　　　　
　　⑷此外，被告未再提出其餘證據證明，其於112年10月27日係基於戶外機退訂解約給付原告75萬元（其中10萬元溢付）予原告之利己抗辯，出其餘證據以供本院審酌，經本院調查結果，認原告主張：系爭合約室內機之加盟，已於112年10月23日經兩造合意解除退訂，並經被告於112年10月27日完成退訂作業情償完畢一節，應可採信。
　㈢原告主張：兩造於112年10月23日已併就戶外機之加盟合意解除，被告同意退還65萬元加盟金一節，為被告所否認，觀諸前述原告提出兩造間LINE對話紀錄及附件3-1，既不能認兩造已就解除後款項之返還或契約變更（即就戶外機之加盟 部分解除原約，成立新約）已達成合意，自難認有發生合意解除效力。基上，原告先位主張，並無理由。
　㈣原告主張：B點位置被告無法談定，不能擺放戶外機一節，既經被告自認屬實（詳本院卷第96頁），則原告於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依系爭合約增補條款約定對被告為解約退訂戶外機意思表示，自生合法解除戶外機加盟合約之效力。基此，原告依系爭合約增補協議條款四約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應將65萬元加盟金返還原告，自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本於系爭合約增補協議條款四約定、民法第259條第1項第1、2款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應返還原告65萬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3年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各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結論：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黃信滿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吳佳玲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016號
原      告  余美瑩  
訴訟代理人  施懿哲律師
被      告  滙聚智能販賣機股份有限公司
            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振宇  


訴訟代理人  吳俊逸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加盟金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8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5萬元，及自民國113年2月6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以新臺幣21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倘被告以新臺幣65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12年4月參觀被告公司在高雄加盟展所設置之冰
    棒販賣機攤位，嗣於同年5月7日與被告公司業務經理洽談，
    因原告為高雄在地人，知悉「典藏駁二餐廳Artco」及「高
    捷橘線西子灣站二號出口」均為人潮較多且消費力偏高之處
     ，故原告向被告加盟二台冰棒機並要求被告公司應談妥上
    開二冰棒設置點，否則原告得解除契約。兩造遂於同日簽訂
    智能販賣機委任加盟合約 （下稱系爭合約），並於系爭合
    約補充條款載明：乙方(即被告）指定冰棒戶外機（下稱戶
    外機）擺放「典藏駁二餐廳Artco」外 （大義街轉角處，下
    稱A點）。冰棒室內機（下稱室內機）擺放「高捷橘線西子
    灣站二號出口」（下稱B點）。若指定地點未談定，則甲方
    同意乙方退訂解約戶外機。嗣原告於112年8月28日催告被告
    依約處理冰棒販賣機設置事宜，被告竟向原告表示因A點屬
    道路用地，無法設置，令原告深感錯愕。因被告已向原告收
    取新臺幣（下同）140萬元加盟金（室內機75萬元、戶外機6
    5萬元），被告為專業經商公司，本當具相當知識及經驗，
    應查明A點是否可設置販賣機再行招商，而非先以話術簽約
    取得加盟金後，再向加盟主表示地點無法放置約定之冰棒販
    賣機。原告於112年9月6日、11、10月1日、4日多次LINE催
    告被告，並稱如A點無法談成，先退一台，並詢問捷運位置
    （即B點）何時可開始。因被告自認無法在指定地點（即A、
    B二點）設置，遂同意解約。即系爭合約乃於112年10月23日
    以由被告將加盟金全數退還原告為條件合意解除。因被告表
    示僅能先退款75萬元，原告勉予同意，並要求被告儘速退還
    餘款65萬元。故被告已於112年10月27日將室內機加盟金75
    萬元退還原告。雙方於112年11月11日在被告公司協商65萬
    元戶外機加盟金退還事宜，因原告無法同意被告以5年分期
    方式退還，故協商破局。
　㈡先位主張：系爭合約已於112年10月23日經兩造合意解除，依
    民法第259條第1項第1款規定，被告應將加盟金140萬元返還
    原告，被告迄尚餘65萬元戶外機加盟金未返還，爰本於民法
    第25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65萬元。
　㈢備位主張：倘認系爭合約並未於112年10月23日經兩造合意將
    戶外機及室內機之加盟均解除，因被告於113年9月24日言詞
    辯論期日當庭自認A、B二點均無法放置販賣機，且原告早於
    112年8月28日、9月6日及11日、10月1日及4日多次催告被告
    履行A、B點設置，被告遲未履行，而該A、B二點設置處所，
    又屬系爭合約特約之重要事項，則原告於113年9月24日當庭
    依系爭合約第10條第1項、第2項第3款、增補協議條款四約
    定當庭對被告所為解除系爭合約關於戶外機加盟合約之意思
    表示，亦使系爭合約關於戶外機之加盟合約發生解除效力，
    依民法第259條規定及系爭合約增補協議條款四約定，被告
    應將65萬元戶外機加盟金返還原告。
　㈣併為聲明：除供擔保金額外，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抗辯：
　㈠兩造並未於112年10月23日合意解除系爭合約全部（包含戶外
    機及室內機），被告於112年10月27日退款是依系爭合約增
    補約定，針對戶外機所為解約退款，僅溢退10萬元。即本件
    因原告指定二個點位，均無法置放販賣機結果，應回歸依系
    爭合約第4條第1、2項約定，由被告調整點位或由原告自行
    指定點位。然因原告遲不指定點位，致二台販賣機均無法置
    放，被告始同意依約退戶外機加盟款。由被告於112年8月28
    日更換A點位置給原告，112年8月29日遭原告拒絕，原告於1
    12年9月6日變更點位指示（在大港橋「典藏駁二餐廳Artco
    」外 ），並表明如果沒法談成，就退一台等情，可認所謂
    退一台是指戶外機。即原告戶外機加盟金既已經被告退還，
    原告自無由再依系爭合約增補條款約定再請求解約戶外機要
    求退訂。關於112年11月11日之協商，被告並未發出正式文
    件表達是針對退款「戶外機」，雙方討論是合約仍有效的一
    台機器（即室內機），如後續需解約雙方之約定等。另被告
    公司高雄辦事處僅為後勤運補，並無實際營運人員及管理階
    層在場，故被告公司未出席高雄三民區調解，並非無故。本
    件被告仍有誠意與原告協商和解事宜，原告不配合被告提供
    選位作業，片面解約，有失公平。
　㈡併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原告於112年4月參觀被告公司在高雄加盟展所設置之冰棒販
    賣機攤位，嗣於同年5月7日與被告公司業務經理洽談，同日
    簽署系爭合約。系爭合約內容略以（甲方為被告；乙方為原
    告）：
　　第一條：乙方加盟販賣機明細（含稅）如下：室內機75萬　
    　　　　 元。戶外機65萬元。合計140萬元。 
　　第四條：
　　　一、乙方於本合約簽署後，乙方可自行或由甲方協助尋找
          機台預期落機放置地點。
　　　二、甲方於本合約簽署後，應儘速著手進行機台之採購以
          及落機安裝事宜，便給因際採購情況及預期置放地點
          之客觀條件導致未能進行落機安裝者，乙方同意配合
          甲方調整放置地點與落機時間。
　　第十條：合約終止及違約責任
　　　一、雙方同意，本合約除另有約定外，任一方違反本協議
          約定，經他方以書面訂定合理期限催告其按本協議履
          行、補正者，如於前述合理期限屆滿仍未補正或依實
          際清況可合理預期其無法補正者，守約方有權向違約
          方終止本協議，且違約方應對守約方負一切損害賠償
          責任。
　　　二、任一方有下列各款情形者，他方得不經催告逕行終止
          本契約及附件之全部或一部，並按前項約定損負賠償
          責任：
　　　　⑶任一方違反本合約情節重大者。
　　增補協議條款　　　　　　
　　條款四：乙方指定戶外機擺放「典藏駁二餐廳Artco」外　
    　　　　 （大義街轉角處，即A點）。室內機擺放「高捷橘
    　　　　　線西子灣站二號出口」（半戶外，即B點）。
　　　　　　若指定地點未談定，則甲方同意乙方退訂解約戶　
    　　　　外機。
　　　甲方收到乙方訂金40萬元，剩餘款項99萬9000元。　　 
　　並有系爭合約（詳本卷第29至43頁）附卷可佐。
　㈡原告提出原證1、2書證形式為真正。被告提出被證1至15書證
    形式為真正。　　
　㈢關於原告於系爭合約增補約款指定A點（戶外機）及B點（室
    內機）均無法置放冰棒販賣機。
　㈣原告於112年9月6日告知被告「駁二還有其他位置嗎？…我指
    定的位置在大港橋『典藏駁二餐廳Artco』外，如果沒有辦法
    談成，就先退一台」，被告回稱「好」（詳本院卷第113頁
    ）。原告於112年10月1日詢問被告：…捷運的位置什麼時候
    可以開始？被告回復稱：我這幾日安排一下就通知你。原告
    於112年10月3日再詢問：什麼時候下來呢？被告於112年10
    月4日回復10/7會到高雄…，原告則向被告表示：冰棒機選擇
    地點太少，且之前指定位置一直沒消息，其已等待近半年，
    通知被告希望可以解約…。經雙方以電話聯繫後，原告於同
    年10月23日傳送其台銀帳戶存摺影本予被告，告知「退款請
    退到這個帳號，解約退另一台冰棒機的事情再麻煩公司與我
    聯絡，謝謝。」。被告則於112年10月27日退款75萬元至原
    告指定帳戶（詳本院卷第161至163頁）。
　㈤兩造於112年11月11日就所餘65萬元加盟金進行協商，會中被
    告提出3個方案，內容略以：
　　方案一：由被告提供福安宮點位，若確定進駐該點位，將　
    　　　　進駐的是「玻璃廚窗機型」…。　　　　
　　方案二：加盟金以全額年利率3%60期支付，5年共15%，原　
    　　　　告於支付期間擁有將已支付金額（包含利息）退　
    　　　　回被告並重新加盟選擇權。若原告恢復加盟時未　
    　　　 有65萬機型可加盟時，將會為原告升級75萬型…。方
    案三：…
　　（以上詳本院卷第51頁，下稱附件3-1）　　
　㈥原告於112年11月14日收受被告提供3個方案內容（即附件3-1
    ）後，於同日表明：60期太長，希望可先退35萬元，餘款30
    萬元再15期攤還（以上詳本院卷第130至131頁），未獲被告
    同意。被告於112年11月21日再提出：全額48期，支付期間
    有恢復加盟選擇權；及全額24期，支付期間無恢復加盟選擇
    權等2方案供原告評估，但未獲原告接受。原告向高雄三民
    區公所申請調解，被告以地點非其營業所為由拒絕到場（以
    上詳本院卷第131至137頁）。原告於112年12月14日回覆稱
    「當初簽約時的時候你說已經有在洽談我要的地點才會簽合
    約的，備註只寫『退一台』現在你們公司這樣刁難我，要分兩
    年還我錢，當初的心軟想讓你有業績，結果自己現在被刁難
    ，連調解都不肯，真是太過份」（詳本院卷第143頁）。　
    　
四、按原告對於自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被告對其主張
    ，如抗辯其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被告對其反對之主
    張，亦應負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又各當事
    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故一方已
    有適當之證明者，相對人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
    （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83號裁判意旨參照）。次按當
    事人於訴訟上所主張之不利己事實，經他造為一致之陳述者
    ，固應生自認之效力，而可免除他造就該事實之舉證責任，
    且於主張該事實之一造未合法撤銷其自認前，法院及當事人
    應併受拘束，以該自認之事實作為裁判之基礎，勿庸更為何
    項之調查，但如他造予以否認，未為一致之陳述，則主張該
    事實之一造自得不待撤銷，逕為變更事實之主張（最高法院
    92年度台上字第2170號裁判意旨參照）。
　㈠原告主張：兩造於112年5月7日簽署系爭合約後，已依約給付
    140萬元加盟金予被告，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系爭合約書
    為佐。被告對於112年5月15日被告公司有入帳99萬9000元一
    節，自認屬實，惟辯以：簽約當時收取40萬元訂金，並未入
    帳，被告無法確定是否有收到40萬元訂金等語。經核系爭合
    約末尾既載「甲方『收到』乙方訂金40萬元」等語，自足認原
    告已就其有交付40萬元訂金予被告之事實證明屬實，被告既
    未提出反證證明原告實際並未交付40萬元訂金，則原告主張
    ：其已如數交付加盟金等語，自可採信。
　㈡原告主張：兩造就系爭加盟合約所載室內機已於112年10月23
    日達成解約合意，故被告於同年月27日將75萬元匯入原告指
    定帳戶等情，為被告所否認，抗辯：兩造於112年10月23日
    前係因A點無法擺放戶外機，故被告依增補條款同意退訂戶
    外機，才於同年月27日匯款75萬元至原告指定帳戶，僅因錯
    誤溢匯10萬元等語。查：
　　⑴經細譯兩造間LINE對話內容可悉，原告於112年9月6日乃通
      被告「駁二還有其他位置嗎？…我指定的位置在大港橋『典
      藏駁二餐廳Artco』外，如果沒有辦法談成，就『先』退1台
      」（並非「依約」退1台，故不能推認所謂先退1台係指戶
      外機。），被告回稱「好」。參酌原告續於112年10月1日
      提及：…捷運的位置（即室內機原告指定擺放位置）什麼
      時候可以開始？同年112年10月3日再詢問：什麼時候下來
      呢？再於112年10月4日以冰棒機選擇地點太少，且之前指
      定位置一直沒消息（並未指明僅A點沒消息，參酌112年10
      月1日提及B點擺放一事，及被告自承A、B二點均無法擺放
      等情，反足推認原告此部分陳述包含A、B二點。），其已
      等待近半年，通知被告希望可以解約（承前，指定位沒消
      息者，既包含A、B二點，此處所稱解約當指室內機及戶外
      機）。再經雙方以電話聯繫後，原告於同年10月23日傳送
      其台銀帳戶存摺影本予被告，告知「退款請退到這個帳號
      ，『解約退另一台冰棒機的事情』再麻煩公司與我聯絡，謝
      謝。」。參酌被告於112年10月27日係退款75萬元（即系
      爭合約第1條所載室內機加盟款金額）至原告指定帳戶等
      情，足認原告主張：112年10月23日經兩造合意解約先退
      一台加盟金者，係指室內機加盟金，並非戶外機（加盟金
      額為65萬元）等語，為可採信。被告單執系爭合約增補條
      款約定若指定地點未能談定，被告同意原告退訂解約戶外
      機為由，尚不足為被告於112年10月27日係溢退10萬元加
      盟金之佐。 
　　⑵此由兩造於112年11月11日就所餘65萬元加盟金進行協商，
      會中被告提出3個方案，其中方案一之福安宮點位，乃位
      於戶外。方案二所提及金額為65萬元，並75萬元。及附3-
      1並未就被告112年10月27日係溢付10萬元一事提及隻字等
      情，益見被告抗辯：112年10月27日其所返還者，為戶外
      機之加盟金，僅溢付10萬元一節，並無可採。
　　⑶至原告於112年12月14日回覆稱「當初簽約時的時候你說已經有在洽談我要的地點才會簽合約的，備註只寫『退一台』現在你們公司這樣刁難我，要分兩年還我錢，當初的心軟想讓你有業績，結果自己現在被刁難，連調解都不肯，真是太過份」。由其回覆時間為112年12月14日，斯時室內機之退訂作業已於112年10月27日完成。對照112年11月11日起兩造間對話內容可知，112年11月11日以後，兩造應是針對戶外機退訂（65萬元）一事為協商，因被告不同意至高雄三民區調解，故原告以系爭合約備註關於戶外機僅約定地點未能談定可退訂解約（即退一台意指「依約即可退戶外機」），並未附有其他條件，原告現竟遭被告刁難要分期清償為由，提出抱怨。該回復所稱「退一台」應與112年10月23日合意已先退之一台無涉，故難執為112年10月23日經兩造合意解約退訂者乃為系爭合約約定戶外機之佐。　　　 　　 　　　　　　　　　　　
　　⑷此外，被告未再提出其餘證據證明，其於112年10月27日係
      基於戶外機退訂解約給付原告75萬元（其中10萬元溢付）
      予原告之利己抗辯，出其餘證據以供本院審酌，經本院調
      查結果，認原告主張：系爭合約室內機之加盟，已於112
      年10月23日經兩造合意解除退訂，並經被告於112年10月2
      7日完成退訂作業情償完畢一節，應可採信。
　㈢原告主張：兩造於112年10月23日已併就戶外機之加盟合意解
    除，被告同意退還65萬元加盟金一節，為被告所否認，觀諸
    前述原告提出兩造間LINE對話紀錄及附件3-1，既不能認兩
    造已就解除後款項之返還或契約變更（即就戶外機之加盟 
    部分解除原約，成立新約）已達成合意，自難認有發生合意
    解除效力。基上，原告先位主張，並無理由。
　㈣原告主張：B點位置被告無法談定，不能擺放戶外機一節，既
    經被告自認屬實（詳本院卷第96頁），則原告於113年9月24
    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依系爭合約增補條款約定對被告為解約
    退訂戶外機意思表示，自生合法解除戶外機加盟合約之效力
    。基此，原告依系爭合約增補協議條款四約定提起本訴，請
    求被告應將65萬元加盟金返還原告，自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本於系爭合約增補協議條款四約定、民法第
    259條第1項第1、2款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應返還原告65
    萬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3年2月6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
    均無不合，爰各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結論：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390條第2項
、第392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黃信滿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吳佳玲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016號
原      告  余美瑩  
訴訟代理人  施懿哲律師
被      告  滙聚智能販賣機股份有限公司
            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振宇  


訴訟代理人  吳俊逸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加盟金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5萬元，及自民國113年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以新臺幣21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倘被告以新臺幣65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12年4月參觀被告公司在高雄加盟展所設置之冰棒販賣機攤位，嗣於同年5月7日與被告公司業務經理洽談，因原告為高雄在地人，知悉「典藏駁二餐廳Artco」及「高捷橘線西子灣站二號出口」均為人潮較多且消費力偏高之處 ，故原告向被告加盟二台冰棒機並要求被告公司應談妥上開二冰棒設置點，否則原告得解除契約。兩造遂於同日簽訂智能販賣機委任加盟合約 （下稱系爭合約），並於系爭合約補充條款載明：乙方(即被告）指定冰棒戶外機（下稱戶外機）擺放「典藏駁二餐廳Artco」外 （大義街轉角處，下稱A點）。冰棒室內機（下稱室內機）擺放「高捷橘線西子灣站二號出口」（下稱B點）。若指定地點未談定，則甲方同意乙方退訂解約戶外機。嗣原告於112年8月28日催告被告依約處理冰棒販賣機設置事宜，被告竟向原告表示因A點屬道路用地，無法設置，令原告深感錯愕。因被告已向原告收取新臺幣（下同）140萬元加盟金（室內機75萬元、戶外機65萬元），被告為專業經商公司，本當具相當知識及經驗，應查明A點是否可設置販賣機再行招商，而非先以話術簽約取得加盟金後，再向加盟主表示地點無法放置約定之冰棒販賣機。原告於112年9月6日、11、10月1日、4日多次LINE催告被告，並稱如A點無法談成，先退一台，並詢問捷運位置（即B點）何時可開始。因被告自認無法在指定地點（即A、B二點）設置，遂同意解約。即系爭合約乃於112年10月23日以由被告將加盟金全數退還原告為條件合意解除。因被告表示僅能先退款75萬元，原告勉予同意，並要求被告儘速退還餘款65萬元。故被告已於112年10月27日將室內機加盟金75萬元退還原告。雙方於112年11月11日在被告公司協商65萬元戶外機加盟金退還事宜，因原告無法同意被告以5年分期方式退還，故協商破局。
　㈡先位主張：系爭合約已於112年10月23日經兩造合意解除，依民法第259條第1項第1款規定，被告應將加盟金140萬元返還原告，被告迄尚餘65萬元戶外機加盟金未返還，爰本於民法第25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65萬元。
　㈢備位主張：倘認系爭合約並未於112年10月23日經兩造合意將戶外機及室內機之加盟均解除，因被告於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自認A、B二點均無法放置販賣機，且原告早於112年8月28日、9月6日及11日、10月1日及4日多次催告被告履行A、B點設置，被告遲未履行，而該A、B二點設置處所，又屬系爭合約特約之重要事項，則原告於113年9月24日當庭依系爭合約第10條第1項、第2項第3款、增補協議條款四約定當庭對被告所為解除系爭合約關於戶外機加盟合約之意思表示，亦使系爭合約關於戶外機之加盟合約發生解除效力，依民法第259條規定及系爭合約增補協議條款四約定，被告應將65萬元戶外機加盟金返還原告。
　㈣併為聲明：除供擔保金額外，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抗辯：
　㈠兩造並未於112年10月23日合意解除系爭合約全部（包含戶外機及室內機），被告於112年10月27日退款是依系爭合約增補約定，針對戶外機所為解約退款，僅溢退10萬元。即本件因原告指定二個點位，均無法置放販賣機結果，應回歸依系爭合約第4條第1、2項約定，由被告調整點位或由原告自行指定點位。然因原告遲不指定點位，致二台販賣機均無法置放，被告始同意依約退戶外機加盟款。由被告於112年8月28日更換A點位置給原告，112年8月29日遭原告拒絕，原告於112年9月6日變更點位指示（在大港橋「典藏駁二餐廳Artco」外 ），並表明如果沒法談成，就退一台等情，可認所謂退一台是指戶外機。即原告戶外機加盟金既已經被告退還，原告自無由再依系爭合約增補條款約定再請求解約戶外機要求退訂。關於112年11月11日之協商，被告並未發出正式文件表達是針對退款「戶外機」，雙方討論是合約仍有效的一台機器（即室內機），如後續需解約雙方之約定等。另被告公司高雄辦事處僅為後勤運補，並無實際營運人員及管理階層在場，故被告公司未出席高雄三民區調解，並非無故。本件被告仍有誠意與原告協商和解事宜，原告不配合被告提供選位作業，片面解約，有失公平。
　㈡併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原告於112年4月參觀被告公司在高雄加盟展所設置之冰棒販賣機攤位，嗣於同年5月7日與被告公司業務經理洽談，同日簽署系爭合約。系爭合約內容略以（甲方為被告；乙方為原告）：
　　第一條：乙方加盟販賣機明細（含稅）如下：室內機75萬　　　　　 元。戶外機65萬元。合計140萬元。 
　　第四條：
　　　一、乙方於本合約簽署後，乙方可自行或由甲方協助尋找機台預期落機放置地點。
　　　二、甲方於本合約簽署後，應儘速著手進行機台之採購以及落機安裝事宜，便給因際採購情況及預期置放地點之客觀條件導致未能進行落機安裝者，乙方同意配合甲方調整放置地點與落機時間。
　　第十條：合約終止及違約責任
　　　一、雙方同意，本合約除另有約定外，任一方違反本協議約定，經他方以書面訂定合理期限催告其按本協議履行、補正者，如於前述合理期限屆滿仍未補正或依實際清況可合理預期其無法補正者，守約方有權向違約方終止本協議，且違約方應對守約方負一切損害賠償責任。
　　　二、任一方有下列各款情形者，他方得不經催告逕行終止本契約及附件之全部或一部，並按前項約定損負賠償責任：
　　　　⑶任一方違反本合約情節重大者。
　　增補協議條款　　　　　　
　　條款四：乙方指定戶外機擺放「典藏駁二餐廳Artco」外　　　　　 （大義街轉角處，即A點）。室內機擺放「高捷橘　　　　　線西子灣站二號出口」（半戶外，即B點）。
　　　　　　若指定地點未談定，則甲方同意乙方退訂解約戶　　　　　外機。
　　　甲方收到乙方訂金40萬元，剩餘款項99萬9000元。　　 
　　並有系爭合約（詳本卷第29至43頁）附卷可佐。
　㈡原告提出原證1、2書證形式為真正。被告提出被證1至15書證形式為真正。　　
　㈢關於原告於系爭合約增補約款指定A點（戶外機）及B點（室內機）均無法置放冰棒販賣機。
　㈣原告於112年9月6日告知被告「駁二還有其他位置嗎？…我指定的位置在大港橋『典藏駁二餐廳Artco』外，如果沒有辦法談成，就先退一台」，被告回稱「好」（詳本院卷第113頁）。原告於112年10月1日詢問被告：…捷運的位置什麼時候可以開始？被告回復稱：我這幾日安排一下就通知你。原告於112年10月3日再詢問：什麼時候下來呢？被告於112年10月4日回復10/7會到高雄…，原告則向被告表示：冰棒機選擇地點太少，且之前指定位置一直沒消息，其已等待近半年，通知被告希望可以解約…。經雙方以電話聯繫後，原告於同年10月23日傳送其台銀帳戶存摺影本予被告，告知「退款請退到這個帳號，解約退另一台冰棒機的事情再麻煩公司與我聯絡，謝謝。」。被告則於112年10月27日退款75萬元至原告指定帳戶（詳本院卷第161至163頁）。
　㈤兩造於112年11月11日就所餘65萬元加盟金進行協商，會中被告提出3個方案，內容略以：
　　方案一：由被告提供福安宮點位，若確定進駐該點位，將　　　　　進駐的是「玻璃廚窗機型」…。　　　　
　　方案二：加盟金以全額年利率3%60期支付，5年共15%，原　　　　　告於支付期間擁有將已支付金額（包含利息）退　　　　　回被告並重新加盟選擇權。若原告恢復加盟時未　　　　 有65萬機型可加盟時，將會為原告升級75萬型…。方案三：…
　　（以上詳本院卷第51頁，下稱附件3-1）　　
　㈥原告於112年11月14日收受被告提供3個方案內容（即附件3-1）後，於同日表明：60期太長，希望可先退35萬元，餘款30萬元再15期攤還（以上詳本院卷第130至131頁），未獲被告同意。被告於112年11月21日再提出：全額48期，支付期間有恢復加盟選擇權；及全額24期，支付期間無恢復加盟選擇權等2方案供原告評估，但未獲原告接受。原告向高雄三民區公所申請調解，被告以地點非其營業所為由拒絕到場（以上詳本院卷第131至137頁）。原告於112年12月14日回覆稱「當初簽約時的時候你說已經有在洽談我要的地點才會簽合約的，備註只寫『退一台』現在你們公司這樣刁難我，要分兩年還我錢，當初的心軟想讓你有業績，結果自己現在被刁難，連調解都不肯，真是太過份」（詳本院卷第143頁）。　　
四、按原告對於自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被告對其主張，如抗辯其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被告對其反對之主張，亦應負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又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故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者，相對人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83號裁判意旨參照）。次按當事人於訴訟上所主張之不利己事實，經他造為一致之陳述者，固應生自認之效力，而可免除他造就該事實之舉證責任，且於主張該事實之一造未合法撤銷其自認前，法院及當事人應併受拘束，以該自認之事實作為裁判之基礎，勿庸更為何項之調查，但如他造予以否認，未為一致之陳述，則主張該事實之一造自得不待撤銷，逕為變更事實之主張（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170號裁判意旨參照）。
　㈠原告主張：兩造於112年5月7日簽署系爭合約後，已依約給付140萬元加盟金予被告，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系爭合約書為佐。被告對於112年5月15日被告公司有入帳99萬9000元一節，自認屬實，惟辯以：簽約當時收取40萬元訂金，並未入帳，被告無法確定是否有收到40萬元訂金等語。經核系爭合約末尾既載「甲方『收到』乙方訂金40萬元」等語，自足認原告已就其有交付40萬元訂金予被告之事實證明屬實，被告既未提出反證證明原告實際並未交付40萬元訂金，則原告主張：其已如數交付加盟金等語，自可採信。
　㈡原告主張：兩造就系爭加盟合約所載室內機已於112年10月23日達成解約合意，故被告於同年月27日將75萬元匯入原告指定帳戶等情，為被告所否認，抗辯：兩造於112年10月23日前係因A點無法擺放戶外機，故被告依增補條款同意退訂戶外機，才於同年月27日匯款75萬元至原告指定帳戶，僅因錯誤溢匯10萬元等語。查：
　　⑴經細譯兩造間LINE對話內容可悉，原告於112年9月6日乃通被告「駁二還有其他位置嗎？…我指定的位置在大港橋『典藏駁二餐廳Artco』外，如果沒有辦法談成，就『先』退1台」（並非「依約」退1台，故不能推認所謂先退1台係指戶外機。），被告回稱「好」。參酌原告續於112年10月1日提及：…捷運的位置（即室內機原告指定擺放位置）什麼時候可以開始？同年112年10月3日再詢問：什麼時候下來呢？再於112年10月4日以冰棒機選擇地點太少，且之前指定位置一直沒消息（並未指明僅A點沒消息，參酌112年10月1日提及B點擺放一事，及被告自承A、B二點均無法擺放等情，反足推認原告此部分陳述包含A、B二點。），其已等待近半年，通知被告希望可以解約（承前，指定位沒消息者，既包含A、B二點，此處所稱解約當指室內機及戶外機）。再經雙方以電話聯繫後，原告於同年10月23日傳送其台銀帳戶存摺影本予被告，告知「退款請退到這個帳號，『解約退另一台冰棒機的事情』再麻煩公司與我聯絡，謝謝。」。參酌被告於112年10月27日係退款75萬元（即系爭合約第1條所載室內機加盟款金額）至原告指定帳戶等情，足認原告主張：112年10月23日經兩造合意解約先退一台加盟金者，係指室內機加盟金，並非戶外機（加盟金額為65萬元）等語，為可採信。被告單執系爭合約增補條款約定若指定地點未能談定，被告同意原告退訂解約戶外機為由，尚不足為被告於112年10月27日係溢退10萬元加盟金之佐。 
　　⑵此由兩造於112年11月11日就所餘65萬元加盟金進行協商，會中被告提出3個方案，其中方案一之福安宮點位，乃位於戶外。方案二所提及金額為65萬元，並75萬元。及附3-1並未就被告112年10月27日係溢付10萬元一事提及隻字等情，益見被告抗辯：112年10月27日其所返還者，為戶外機之加盟金，僅溢付10萬元一節，並無可採。
　　⑶至原告於112年12月14日回覆稱「當初簽約時的時候你說已經有在洽談我要的地點才會簽合約的，備註只寫『退一台』現在你們公司這樣刁難我，要分兩年還我錢，當初的心軟想讓你有業績，結果自己現在被刁難，連調解都不肯，真是太過份」。由其回覆時間為112年12月14日，斯時室內機之退訂作業已於112年10月27日完成。對照112年11月11日起兩造間對話內容可知，112年11月11日以後，兩造應是針對戶外機退訂（65萬元）一事為協商，因被告不同意至高雄三民區調解，故原告以系爭合約備註關於戶外機僅約定地點未能談定可退訂解約（即退一台意指「依約即可退戶外機」），並未附有其他條件，原告現竟遭被告刁難要分期清償為由，提出抱怨。該回復所稱「退一台」應與112年10月23日合意已先退之一台無涉，故難執為112年10月23日經兩造合意解約退訂者乃為系爭合約約定戶外機之佐。　　　 　　 　　　　　　　　　　　
　　⑷此外，被告未再提出其餘證據證明，其於112年10月27日係基於戶外機退訂解約給付原告75萬元（其中10萬元溢付）予原告之利己抗辯，出其餘證據以供本院審酌，經本院調查結果，認原告主張：系爭合約室內機之加盟，已於112年10月23日經兩造合意解除退訂，並經被告於112年10月27日完成退訂作業情償完畢一節，應可採信。
　㈢原告主張：兩造於112年10月23日已併就戶外機之加盟合意解除，被告同意退還65萬元加盟金一節，為被告所否認，觀諸前述原告提出兩造間LINE對話紀錄及附件3-1，既不能認兩造已就解除後款項之返還或契約變更（即就戶外機之加盟 部分解除原約，成立新約）已達成合意，自難認有發生合意解除效力。基上，原告先位主張，並無理由。
　㈣原告主張：B點位置被告無法談定，不能擺放戶外機一節，既經被告自認屬實（詳本院卷第96頁），則原告於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依系爭合約增補條款約定對被告為解約退訂戶外機意思表示，自生合法解除戶外機加盟合約之效力。基此，原告依系爭合約增補協議條款四約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應將65萬元加盟金返還原告，自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本於系爭合約增補協議條款四約定、民法第259條第1項第1、2款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應返還原告65萬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3年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各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結論：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黃信滿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吳佳玲


